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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季俊虬 2,554.86 36.77%

2 立方投资 1,848.00 26.60%

3 邓晓娟 660.00 9.50%

4 高美华 352.44 5.07%

5 信德汇金 330.60 4.76%

6 李孝常 296.34 4.27%

7 万联广生（SS） 105.36 1.52%

8 广州天泽 92.64 1.33%

9

吴秀银 66.00 0.95%

王清 66.00 0.95%

许学余 66.00 0.95%

张安 66.00 0.95%

昂开慧 66.00 0.95%

（三）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发行人处的任职情况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本公司的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在本公司担任职务

1 季俊虬 2,554.86 36.77 董事长

2 邓晓娟 660.00 9.50 董事、总经理

3 高美华 352.44 5.07 董事、副总经理

4 李孝常 296.34 4.27 药物化学与工艺研究室主任

5 吴秀银 66.00 0.95 证券部员工

6 王清 66.00 0.95 本部工厂总经理

7 许学余 66.00 0.95 副总经理

8 张安 66.00 0.95

营销事业部副总经理兼市场准

入部经理

9 昂开慧 66.00 0.95 数据信息总监

10 赵晓红 56.10 0.81 营销事业部总经理

（四）发行人国有股份和外资股份情况

1、国有股份情况

截至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万联广生为国有全资企业，持有发行人股份 105.36万股。 2019年 9月，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粤国资函[2019]893号”《关于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权管理方案的批复》，批复内容主要为：同意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方案。 合肥立

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 6,948万股，其中：万联广生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05.36 万股，占总股本 1.52%，股

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SS）。

2、外资股份情况

截至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股份中无外资股份。

（五）股东中的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情况

本公司股东中无战略投资者。

（六）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各自持股比例

1、季俊虬持有立方投资 100%的股权。 本次发行前，季俊虬和立方投资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2,554.86万股

和 1,848.00万股，合计持有公司 4,402.86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3.37%。

2、麻俊婷、方睿文系母子关系。本次发行前，麻俊婷、方睿文各持有公司 15.18万股股份，合计持有 30.36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44%。

3、广远众合是信德汇金的普通合伙人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员工跟投平台。 本次发行前，广远

众合、信德汇金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17.40 万股和 330.60 万股，合计持有 348.0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01%。

4、 广州天泽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万联天泽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与万联广生同为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 本次发行前，广州天泽、万联广生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92.64 万股和 105.36 万股，合计持有 198.0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85%。

除上述情形外，本次发行前公司各股东间无其他关联关系。

（七）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内容请详见招股说明书摘要“第一节 重

大事项提示” 之“一、股东关于股份锁定及锁定期届满后减持的承诺” 。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公司主要经营业务

公司业务主要包括医药工业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医药批发配送和医药零售等板块。公司业务由立

方制药及其 5家子公司执行，具体业务分工如下：

类别 公司 股权关系 主要从事的业务 主要产品或服务

医药工

业

立方制药 母公司

医药中间体、原料药、

化药制剂和中成药生

产及研发

非洛地平缓释片（Ⅱ）、甲磺酸多沙唑嗪缓

释片、丹皮酚软膏、坤宁颗粒、益气和胃胶

囊、二甲双胍格列吡嗪片、克痤隐酮凝胶等

制剂，以及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

诚志生物 100%控股 生物药品生产 亮菌口服溶液

金寨立方 100%控股 植物成分提取与分离

发行人所有中成药制剂品种的前处理及提

取；备案提取物的生产

大禹制药 100%控股

原料药生产，目前尚未

实际开展业务

本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中“原料药生产车

间建设项目一期” 的实施主体

医药商

业

立方药业 100%控股

药品及医疗器械批发、

配送

药品、医疗器械批发、配送等

立方连锁 100%控股 药品及医疗器械零售 药品、医疗器械等的零售

1、医药工业业务

公司坚持以技术创新为方向，以“专、精、特、新” 为企业发展定位，已形成包含心血管类用药、消化系统

用药、皮肤外用药等在内的产品矩阵，其中：

（1）公司拥有以激光打孔渗透泵控释技术为核心的渗透泵技术研发及生产平台，并具备控释制剂产品

的产业化生产能力。公司应用渗透泵控释技术的主要制剂产品特征包括：由片芯、半透膜和释药小孔三部分

组成，在口服后胃肠道的水分通过半透膜进入片芯，产生泵室内高渗含药混悬液，在半透膜内外巨大的渗透

压差作用下，通过释药小孔被持续泵出。 相比之下，该产品释药曲线更为平缓，且不因为患者的胃肠道环境

等不可控因素而发生改变，可获得更稳定、可预期的降压效果。渗透泵控释技术系当前国内外先进的口服给

药技术。公司现有及在研的渗透泵产品适应症涵盖心血管、糖尿病、止痛、精神疾病等领域，代表产品包括非

洛地平缓释片（Ⅱ）和甲磺酸多沙唑嗪缓释片，其中非洛地平缓释片（Ⅱ）是国内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非洛

地平渗透泵制剂上市产品，为国家基药品种。《2018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版）指出，对于高血压合

并慢性心力衰竭的患者，非洛地平为推荐用药。

（2）公司拥有多个特色医药产品，包括益气和胃胶囊、亮菌口服溶液、丹皮酚软膏、坤宁颗粒和克痤隐

酮凝胶等品种，涉及消化、皮肤外用药和妇科等多个领域。 其中益气和胃胶囊为国家基药独家品种，坤宁颗

粒为国家基药独家品规。

（3）除药品制剂之外，公司还有部分自主研发、生产的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主要包括非洛地平、尿素、

二巯丁二酸、丹皮酚和甲磺酸多沙唑嗪等。 制剂产品非洛地平缓释片(Ⅱ)、尿素维 E乳膏、丹皮酚软膏、甲磺

酸多沙唑嗪缓释片已实现关键原料药的自主供给。

公司主要生产的药品制剂及主要功能列示如下：

2、医药商业业务

（1）医药批发配送业务

公司主要立足于安徽省市场开展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的批发配送业务，以及部分医药品种的代

理销售业务。 子公司立方药业建设有现代化物流配送中心，购、销、存、运系统全面实现 ERP、WMS、TMS集

成化管理，建设有高位货架、自动分拣系统、电子标签系统，具备开展第三方医药物流服务的软硬件条件。在

此基础上，公司通过发展与上游生产企业的直接合作关系，同时加强下游各类终端客户的市场开发，具备较

强的、同时向医疗终端和零售终端销售的能力，逐步发展成为安徽省内具有一定规模优势与服务特色、市场

覆盖率较高的现代化医药批发配送企业。

（2）医药零售连锁业务

在医药零售业务上，子公司立方连锁在合肥市及周边地区共设有 40 余家连锁药房，为医疗机构、住宅

社区及重要商业区域周边的零售客户提供高附加值的医药产品和药事服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主要销售模式

1、医药工业产品销售模式

公司医药工业产品主要指公司自行生产的医药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工业产品主要采取经销模式

进行销售；同时，公司亦存在少量医药工业产品直接销往终端客户的情况。公司的经销模式可进一步分为招

商代理模式和专业化学术推广模式。

（1）招商代理模式

招商代理模式下公司的下游客户为代理型经销商。所谓代理型经销商，指具有市场推广能力、终端客户

资源的经销商，通过公司遴选后负责代理特定区域的市场开发、产品推广及配送等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

公司对代理型经销商提供医学、药学等方面的专业支持与指导。

公司与代理型经销商签署年度销售框架协议，约定销售区域、终端类别、期间销售任务等，并将产品以

代理价格销售给代理型经销商，通常以现款现货、先款后货的方式结算；代理型经销商在配合公司整体销售

策略的前提下自行开发、维护终端资源，并将公司产品直接或间接（委托配送商）销往终端客户。 公司根据

代理型经销商的任务达成、市场推广、协议履行等情况进行日常跟踪并定期考核。

（2）专业化学术推广模式

专业化学术推广模式下，公司的下游客户为配送型经销商。公司在各中标地区选择终端覆盖率高、服务

优良的医药流通企业作为配送型经销商向公立医疗机构配送药品。配送型经销商主要承担公司产品在销往

医疗机构过程中产品储存管理、物流配送等职能。 终端市场的开发和学术推广等活动则由公司负责并承担

相应费用。

公司与配送型经销商签订年度销售框架协议，约定配送的终端客户范围、运输及质量保证、供货价格与

账期等条款。 公司以目标市场公立医院集中采购的中标价格为基础制定对于相应配送型经销商的销售价

格，并给予配送型经销商一定的信用期。 对于配送型经销商，公司主要考核其配送服务能力、回款时间长短

等方面。

在该种模式下，公司负责终端市场开发和学术推广。公司营销事业部根据产品的市场定位、竞争态势制

定推广策略及方案，组织开展各类市场推广活动，其中包括以学术交流、临床沟通为主旨的学术推广活动。

市场推广活动主要由营销事业部委托第三方推广服务公司组织。 委托推广服务公司组织的，公司与其签订

推广协议，并根据其开展具体市场推广活动所发生的费用向其支付服务费进行结算。

（3）两种销售模式的比较

公司医药工业产品所采取的招商代理模式与专业化学术推广模式符合医药行业内的惯例，近年来公司

的销售模式逐步转变为以专业学术推广模式为主，也是为了贯彻国家两票制政策并加强对终端市场掌控能

力而采取的具体举措。

两票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后，公司最终销往公立医疗机构的产品逐步转为采用专业化学术推广的

方式进行销售，逐步减小了招商代理模式的比例。与招商代理模式相比，专业化学术推广的市场销售工作内

容和工作量有所增加，但优点在于可以加强与销售终端客户的直接沟通，促使产品学术信息更高效、准确的

传递，更好的了解终端客户用药需求，从而保证终端的销售更加稳定。 此外，专业化学术推广有利于提高公

司产品的学术影响力，并提升公司产品专业品牌形象。

①经销商的主要作用

招商代理模式下，经销商（暨代理型经销商）负责公司特定产品在特定区域的市场开发、产品推广、医

疗机构客户维护及配送等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公司对代理型经销商提供医学、药学等方面的专业支持与

指导。

专业化学术推广模式下，经销商（暨配送型经销商）承担公司产品在销往医疗机构过程中产品储存管

理、物流配送等职能。 终端市场的开发和学术推广、医疗机构客户维护等活动则由公司负责并承担相应费

用，公司一般选择第三方市场推广公司组织实施市场推广活动。

②定价机制、信用政策

招商代理模式下，公司与经销商（暨代理型经销商）定价一般根据经销商预计与公司交易规模、合作稳

定性等结合原材料价格走势按照市场价协商确定。信用政策上，公司与代理型经销商大多以现款现货、先款

后货的方式结算。

专业化学术推广模式下，公司与经销商（暨配送型经销商）定价一般以发行人产品在目标市场公立医

疗机构采购的中标价格为基础下浮一定比例作为对配送型经销商的销售价格。 信用政策上，公司大多给予

配送型经销商 2-6个月的信用期。

③物流、资金流

招商代理模式下，公司产品销售的物流通常为：发行人一代理型经销商一配送型经销商一医疗机构或

零售药房等终端客户。 资金流为：代理型经销商一发行人。

专业化学术推广模式下，公司产品销售的物流通常为：发行人一配送型经销商一公立医疗机构，资金流

为：配送型经销商一发行人。

两种销售模式在公司业务、盈利能力等方面的比较如下：

类别 招商代理模式 专业化学术推广模式

两票制实施后

终端客户类

型

基本为零售药房及其他非公立医疗机构 公立医疗机构

药品流通环节

发行人一代理型经销商一配送型经销商

一终端客户

发行人一配送型经销商一终端客户

市场推广方式 一般由代理型经销商自行负责

发行人策划，自行组织或委托推广服务公

司组织，配送型经销商不承担相关职责

药品出厂价 较低 较高，接近终端市场价格

销售毛利率 较低 较高

销售费用率 较低 较高，发行人需支付市场推广相关费用

净利润 基本一致

2、医药商业销售模式

医药商业主要涉及药品、医疗器械等医药产品的营销推广、物流配送和零售业务的细分行业，不涉及生

产和加工环节，是医药工业的下游细分行业。

（1）医药批发和配送

公司通过子公司立方药业主要经营安徽省内区域医药批发和配送业务，其主要客户类别包括：医疗机

构、零售药店和其他医药批发配送企业。 按行业惯例，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可视为医药产品的终端客户，即

立方药业对该两类客户的销售为直销；而对其他医药批发配送企业的销售为经销。

在所有下游客户中，我国公立医疗机构的采购行为受到较高的监管和约束。 以发行人所在的安徽省的

药品采购为例，全省公立医疗机构采购药品均需通过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服务中心进行。 各医药工业企业

的药品首先需要通过集采中心统一招投标、统一议价、单独议价等方式确定最终销售价格，同时政府主管部

门组织对配送商进行招标遴选， 公立医疗机构在遴选结果中选定一定数量的医药商业企业作为配送商，最

终医药工业企业对其自身特定药品的配送商予以确认。 立方药业在通过上述政府遴选、产销两端双向确认

的前提下，每当公立医疗机构对药品有采购需求时，立方药业便可对其进行销售和配送。

而非公立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和其他医药批发配送企业，主要根据市场状况及自身需求向立方药业进

行自主采购各类医药产品。公司通过销售人员与该等客户建立业务沟通渠道，及时取得客户采购计划，制作

销售单并进行销售与配送。

（2）医药零售连锁

公司通过子公司立方连锁经营零售连锁药房业务，通过线下自营门店与少量线上销售相结合的方式对

消费者直接销售各类医药产品。公司立足合肥市及周边区域，在医疗机构周边、商业热点区域或住宅区共开

设有 40余家自营连锁门店，主要销售处方药、非处方药、医疗器械及计生产品等。

五、行业竞争情况及发行人的竞争地位

（一）行业竞争情况

1、医药工业

（1）行业竞争格局与市场化程度

国外的医药产业经过长期的发展，产业链已较为成熟，市场集中度较高，已形成一些跨国药企集团，包

括强生（Johnson&Johnson）、诺华（Novartis）、辉瑞（Pfizer）、罗氏（Roche）、默克（Merck&Co）、葛兰素史

克（GlaxoSmithKline）等，主要分布在北美、欧洲等医药产业发展早、容量大的发达国家。 与欧美国家相比，

我国的医药产业起步较晚，产业化发展相对滞后。 在我国医药行业发展的初期阶段，产业集中度较低，企业

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行业产能重复建设、过度竞争及资源浪费等情况。

随着《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国办发〔2019〕2 号）的逐步实施，规模化程度高、技

术先进的医药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将更具优势，有利于淘汰行业中规模过小、技术水平较落后的企业，引导

行业走向集中化、规模化、规范化经营。

（2）高血压用药竞争格局

根据 IQVIA《View� Point》，在我国抗高血压化学药市场中，目前临床的高血压治疗药物主要包括钙通

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β 受体阻滞剂和利尿剂，以及由不同单药组

成的单片固定复方制剂。 数据显示，钙通道阻滞剂是我国高血压治疗的最主要用药。

药物类型 简要评述

钙通道阻滞剂（CCB）

没有绝对的禁忌症，适用最为广泛的病人群体，是高血压治

疗的最主要用药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

因为有干咳的副反应，一线医生更多偏向 ARB，预计未来年

增长较慢，但难以被完全取代

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 相比 ACEI副作用更少，持续替代 ACEI

β受体阻滞剂（BB） β受体阻滞剂因在冠心病治疗中的独特地位，占比稳中有升

利尿剂（D）

利尿剂作为单药用于高血压很少见，优势是价格低廉，适合

基层中高危高血压病人

单片固定复方制剂（SFC）

适合中国国情，增长最为迅速，且不同程度地挤压其它五类

单药的份额

公司的主要产品非洛地平缓释片（Ⅱ）属于钙通道阻滞剂。 目前在国内市场销售非洛地平类产品的医药企

业除发行人外，还有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山西康宝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等。

2、医药商业

（1）行业竞争格局与市场化程度

药品流通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 随着医药改革不断推进，以及新版 GSP认证、“两票制”等一系

列行业管理政策实施，短期内将对药品流通行业发展造成明显影响。从市场总体规模来看，市场规模继续扩

大，但增速明显放缓，特别是零售连锁药店发展缓慢，连锁率仍然相对较低。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

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13 号），指出将进一步整顿和规范

药品流通秩序，推进药品流通体制改革，严厉打击违法经营行为等措施，有助于改变药品流通“多、小、散、

乱、低” 的落后格局。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商业业务主要集中在安徽省，安徽省药品流通市场环境直接关系着公司的发展动

向。 2015年 2月，安徽省人民政府下发“皖政[2015]16号”《安徽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

方案明确要求深化药品采购供应制度的改革，实行药品、耗材、设备集中采购，坚持招生产企业、招采合一、

量价挂钩、双信封制等原则，全省集中招标，各地带量采购。药品、耗材由全省统一招标确定生产企业和价格

（可作为医保支付参考价），带量采购原则上以市为单位。 2016年 9月，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联合

发布“皖食药监药化流〔2016〕37号”《安徽省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推行“两票制”实施意见》，要求在全

省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 。上述方案的实施将进一步加快安徽省医药商业领域的整合，对

安徽省规模较大、运营规范的医药商业企业经营带来市场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市场竞争压力。

（2）行业主要企业

医药商业行业主要涉及批发和零售两个环节。其中，医药批发行业主要包括以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全国

性企业集团；医药零售行业主要包括以国药控股大药房有限公司、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公司、云南

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大参

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全国性企业集团。 此外，两个细分行业中均有较多区域性龙头企业。

（二）公司市场地位

公司建有片剂、颗粒剂、胶囊剂、乳膏剂、软膏剂、凝胶剂、原料药、口服溶液剂、中药提取等多条 GMP生

产线。 凭借优异的药品质量和疗效，公司获得了“中国驰名商标”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中国化学制药

行业降血压类优秀产品品牌” 、“安徽省创新型企业” 、“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安徽省认定企业技

术中心” 、“安徽省药物缓控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荣誉或认证，并自 2013 年 -2019 年连续 7 年荣获“中

国化学制药行业工业企业综合实力百强” 。

报告期内，非洛地平缓释片（Ⅱ）为公司的主打产品，主要用于治疗高血压。 《2018 年中国高血压防治

指南》（修订版）指出，对于高血压合并慢性心力衰竭的患者，非洛地平为推荐用药。 根据中国医药工业信

息中心 PDB药物综合数据库，2019年发行人非洛地平缓释片（Ⅱ）在全国主要省市的六百多家医院样本中

市场占有率约为 10%，排名第二，仅次于原研厂家阿斯利康。

七、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11,592.97万元，主要为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等。

（二）主要无形资产

1、商标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已取得资质证书的商标 69份。

2、专利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拥有 33项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权的保护期限为 20年，实用新

型专利权的保护期限均为 10年，均自申请日起计算。

3、土地使用权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合法取得 8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用途均为工业用地，系发行人及子公司的主

要生产经营场所。

八、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公司独立运行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规范运作，在资产、人

员、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相互独立，拥有独立完整的资产结

构和业务系统，具有独立面向市场的经营能力。

（二）同业竞争

1、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季俊虬。 除持有发行人股份外，季俊

虬控制的企业还包括立方投资及庐江投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情况 经营范围

1 立方投资 1,000.00 季俊虬持股 100%

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技术转让、投

资咨询

2 庐江投资 1,000.00 立方投资持股 95%

（产业、教育培训、文化旅游）投资

及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2、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季俊虬及股东立方投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请详见招股说明书摘要“第一

节 重大事项提示” 之“三、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三）关联交易

1、经常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经常性关联交易系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支付的薪酬，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税前）

320.05 387.96 366.00 323.79

2、偶发性关联交易

关联担保：公司发生的关联担保均为关联自然人为立方制药提供银行融资担保，具体如下：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万

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

完毕

1 季俊虬、龚春馥

安徽立方药业

有限公司

1,400.00 2016-5-13 2018-6-2 是

2 季俊虬、龚春馥

安徽立方药业

有限公司

1,500.00 2016-6-7 2019-6-6 是

3 季俊虬、龚春馥

安徽立方药业

有限公司

6,000.00 2016-10-25 2017-11-27 是

4 季俊虬、龚春馥

安徽立方药业

有限公司

3,140.00 2017-11-28 2018-11-21 是

5 季俊虬、龚春馥

安徽立方药业

有限公司

2,000.00 2018-1-4 2019-1-4 是

6 季俊虬、龚春馥

安徽立方药业

有限公司

3,140.00 2018-11-22 2019-11-21 是

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见下表：

姓名

性

别

出生时

间

现任

公司

职务

任期起

止日期

简要经历

2019

年薪

酬

（万

元）

目前

持股

比例

（%）

兼职单位

兼职职

务

与本公

司的关

联关系

季俊虬 男 1961年

董事

长

2019.8-�

2022.8

本科， 高级工程师。 1984

年 7 月至 2002 年 6 月期

间， 曾任安徽省农业管理

干部学院教员， 合肥神鹿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安徽

华东中药工程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 安徽中医

学院神经病学研究所附属

医院理事；2002 年 7 月设

立九光制药， 曾任立方有

限董事长、总经理，安徽中

医药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

附属医院理事等； 现任立

方制药董事长。

47.71 36.77

立方投资

执行董

事

受同一

控制

庐江投资

执行董

事

受同一

控制

安徽省医

药行业协

会

会长 无

邓晓娟 女 1964年

董事、

总经

理

2019.8-�

2022.8

研究生结业，执业药师、高

级经济师。 1981年 7月至

2002 年 6 月期间，曾任合

肥神鹿药业有限公司技术

员，诚志医药副总经理、总

经理， 安徽大东方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

2002 年 7 月设立立方有

限，曾任立方有限董事、副

总经理； 现任立方制药董

事、总经理。

43.86 9.50

立方药业

执行董

事

全资子

公司

立方连锁

执行董

事

全资子

公司

高美华 女 1961年

董事、

副总

经理

2019.8-�

2022.8

本科， 主任中药师。 1984

年 7 月至 2002 年 11 月期

间， 曾任安徽省宿州市药

品检验所检验员， 合肥神

鹿药业有限公司研究所负

责人， 安徽大东方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 ；

2002 年 12 月加入立方有

限， 曾任立方有限副总经

理、董事；现任立方制药董

事、副总经理。

24.22 5.07 - - -

安徽省天

和中药材

开发有限

公司

监事 无

汪琴 女 1972年

监事

会主

席、原

料药

销售

中心

经理

2019.8-�

2022.8

大专。 1992年 8月至 2002

年 6 月期间， 曾任职于淮

南煤矿机械厂、 安徽大东

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

2002 年 6 月加入立方药

业； 现任立方制药监事会

主席、 本部工厂副总经理

兼原料药销售中心经理。

26.01 0.44 - - -

唐中贤 男 1973年

监事、

营销

事业

部总

经理

助理

2019.8-�

2022.8

本科， 高级经济师。 1998

年 8 月至 2002 年 2 月期

间， 曾任诚志医药业务主

管；2002 年 2 月加入立方

药业， 曾任立方药业产品

部副经理、 新品拓展中心

经理等； 现任立方制药监

事、 营销事业部总经理助

理。

21.67 0.44 - - -

金明 男 1966年

监事、

综合

制剂

车间

主任

2019.8-�

2022.8

大专。1982年至 2003年期

间，曾任职于合肥制药厂、

安徽大东方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2003 年加入立方药

业；现任立方制药监事、本

部工厂综合制剂车间主

任。

10.71 0.29 - - -

许学余 男 1964年

副总

经理

2019.8-�

2022.8

本科。 1985年 7月至 2002

年 4 月期间， 曾任蚌埠干

部学校教员， 蚌埠高等专

科学校教员， 安徽大东方

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

主任等；2002 年 7 月加入

立方有限， 曾任诚志生物

董事长， 立方有限行政部

经理、物料部经理，诺瑞特

监事等； 现任立方制药副

总经理、 大禹制药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

32.14 0.95 大禹制药

执行董

事兼总

经理

全资子

公司

夏军 男 1982年

副总

经理、

董事

会秘

书

2019.8-�

2022.8

本科。 2004年 7月加入立

方有限， 曾任立方制药药

物研究所所长助理、 药物

制剂室主任， 金寨立方总

经理， 立方制药营销事业

部营销三部副总经理。 现

任立方制药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30.82 - 诚志生物

执行董

事

全资子

公司

勾绍兵 男 1976年

财务

总监

2019.8-�

2022.8

本科。1999年至 2010年期

间， 曾任安徽三联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主办会计、安

徽国风集团有限公司委派

财务部长、 安徽三联交通

应用技术有限公司财务部

主任。 2010年 8月加入立

方有限，任财务经理。现任

立方制药财务总监。

25.01 - - - -

王清 女 1967年

本部

工厂

负责

人

2019.8-�

2022.8

硕士，主任药师。现任立方

制药本部工厂总经理、金

寨立方执行董事， 主要负

责生产技术、 质量管理等

相关工作， 在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体系、GMP 管理实

施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

验，在《现代中药研究与

实践》《现代中草药国际

市场准入技术》《食用

菌》等期刊书籍中发布多

篇文章。

34.06 0.95 金寨立方

执行董

事

全资子

公司

张美 男 1982年

抗体

工程

研究

室主

任

2019.8-�

2022.8

硕士，副主任药师。现任立

方制药药物研究所抗体工

程研究室主任、 诚志生物

研发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

治疗性抗体药物的新药开

发 工 作 ； 在《Pancreas》

《Molecular� therapy》等期

刊合作发表多篇专业文

章。

19.28 - 诚志生物

研发中

心主任

全资子

公司

裴林 男 1981年

原料

药分

厂技

术部

经理

2019.8-�

2022.8

硕士。 2017年 4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间， 曾任立方制

药本部工厂原料药车间技

术主任、 立方制药原料药

分厂原料生产部副经理；

现任立方制药原料药分厂

技术部经理； 主要从事化

学原料药的制备工艺开发

工作。目前，裴林作为主要

项目负责人参与二巯基丙

磺钠、 甲磺酸多沙唑嗪等

原料药研究项目。

17.03 - - - -

杨模荣 男 1966年

独立

董事

2020.9-�

2022.8

博士， 副教授。 1987 至

2003 年期间，曾任安徽省

机械设备进出口股份有限

公司销售经理； 现任合肥

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

副教授；2020年 9月至今，

任立方制药独立董事。

- -

合肥美亚

光电技术

股份有限

公司

独立董

事

同一人

担任独

立董事

惠而浦

（中国）

股份有限

公司

独立董

事

同一人

担任独

立董事

安徽地平

线建筑设

计事务所

股份有限

公司

独立董

事

同一人

担任独

立董事

刘守金 男 1964年

独立

董事

2019.8-�

2022.8

博士。 1990年 7月至 2007

年 10 月期间，曾任安徽中

医药大学助教、讲师、副教

授； 现任安徽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教授；2016 年 8 月

至今， 任立方制药独立董

事。

5.40 -

安徽中医

药大学

教授 无

陈军 男 1962年

董事、

研发

总监

2019.8-�

2022.8

博士。 1984年 8月至 2005

年 7 月期间， 曾任职于新

疆工学院、 清华大学化工

系、 北京中惠药业有限公

司、 北京中冶隆达环境技

术有限公司等；2005 年 8

月加入立方有限， 曾任立

方有限董事、 药物研究所

所长等； 现任立方制药董

事、研发总监。陈军先生于

2014 年被安徽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授予“安

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

领军人才” 荣誉称号，陈

军先生作为公司技术带头

人， 其参与的已授权发明

专利 9 项； 陈军发表的

《LC-MS/MS法定量分析

Beagle 犬血浆中单硝酸异

山梨酯的浓度及其渗透泵

缓 释 片 药 动 学 研 究 》

《Beagle 犬血浆中吲达帕

胺的 LC-MS/MS 法测定

及其论文》， 分别获得安

徽省药学会药物代谢专业

委员会第二届学术年会

“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 、

“优秀学术论文三等奖” ，

在 《Journal� of� Pharmacy�

and�Pharmacology》合作发

表专业文章 1篇。

39.24 - - - -

周世虹 男 1963年

独立

董事

2019.8-�

2022.8

硕士。1986年至 1994年期

间， 曾任职于合肥市瑶海

区司法局、 合肥工贸律师

事务所、 合肥市人大常委

办公厅； 现任国浩律师事

务所执行合伙人 / 国浩律

师（合肥）事务所合伙人

及主任；2017 年 11 月至

今，任立方制药独立董事。

5.40 -

国浩律师

（合肥）

事务所

合伙人、

主任

无

安徽省天

然气开发

股份有限

公司

独立董

事

同一人

担任独

立董事

国元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独立董

事

同一人

担任独

立董事

东方时尚

驾驶学校

股份有限

公司

独立董

事

同一人

担任独

立董事

潘立生 男 1963年

独立

董事

2019.8-�

2022.8

博士，副教授。 1984 年至

2005 年期间，曾任航空部

第 3357 厂技术员、安徽工

学院助教、 合肥工业大学

讲师等； 现任合肥工业大

学管理学院会计系副教

授；2014年 9月至今，任立

方制药独立董事。

5.40 -

合肥工业

大学

副教授 无

江苏新泉

汽车饰件

股份有限

公司

独立董

事

同一人

担任独

立董事

安徽四创

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独立董

事

同一人

担任独

立董事

合肥工业

大学资产

经营有限

公司

独立董

事

同一人

担任独

立董事

安徽省皖

投融资担

保有限责

任公司

独立董

事

同一人

担任独

立董事

合肥工业

大学设计

院（集

团）有限

公司

独立董

事

同一人

担任独

立董事

注：独立董事潘立生因任期届满已于 2020年 9月离任。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况

1、直接持股的情况

截至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公司职务 /关联关系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季俊虬 董事长 2,554.86 36.77%

2 邓晓娟 董事、总经理 660.00 9.50%

3 高美华 董事、副总经理 352.44 5.07%

4 汪琴 监事会主席、原料药销售中心经理 30.36 0.44%

5 唐中贤 监事、营销事业部总经理助理 30.36 0.44%

6 金明 监事、综合制剂车间主任 20.46 0.29%

7 许学余 副总经理 66.00 0.95%

8 王清 本部工厂负责人 66.00 0.95%

2、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公司职务 /关联关系

间接持股的股

东名称

持有该股东的股权比

例

该公司持有本公司

股份比例

1 季俊虬 董事长 立方投资 100% 26.60%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以其他任何方式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持有公司股份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

其他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公司职务 持股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1 季俊虬 董事长 立方投资 100%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无其他对外投资的情况。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从发行人及关联企业领取薪酬的情况

2019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在本公司领取薪酬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姓名 公司职务 2019年度在公司领薪情况（税前）

1 季俊虬 董事长 47.71

2 邓晓娟 董事、总经理 43.86

3 高美华 董事、副总经理 24.22

4 陈军 董事、研发总监 39.24

5 周世虹 独立董事 5.40

6 潘立生 独立董事 5.40

7 刘守金 独立董事 5.40

8 汪琴 监事会主席、原料药销售中心经理 26.01

9 唐中贤 监事、营销事业部总经理助理 21.67

10 金明 监事、综合制剂车间主任 10.71

11 许学余 副总经理 32.14

12 夏军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30.82

13 勾绍兵 财务总监 25.01

14 王清 本部工厂负责人 34.06

15 张美

抗体工程研究室主任、诚志生物研发中

心主任

19.28

16 裴林 原料药车间技术主任 17.03

注：独立董事潘立生因任期届满已于 2020年 9月离任。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在公司没有享受其他待遇，同时公司暂没有退休金计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

外的其他职务，不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

十、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简要情况

截至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季俊虬直接持有公司 2,554.86 万股股份，并通过立方投资间接持有公

司 1,848.00万股股份，合计控制公司 63.37%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季俊虬先生，196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高级工程师。1984年 7月至 2002年 6月

期间，曾任安徽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教员，合肥神鹿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安徽华东中药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安徽中医学院神经病学研究所附属医院理事；2002 年 7 月设立九光制药，曾任立方有限董事长、

总经理，诚志生物董事长，立方药业执行董事，合肥立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金寨立方董事长，立方投资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庐江投资执行董事，安徽中医药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附属医院理事等；现任立方制药董

事长，立方投资执行董事，庐江投资执行董事，第三届安徽省医药行业协会会长等。

十一、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合并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47,462,572.97 223,244,083.97 154,457,301.32 76,429,907.9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 - - -

应收票据 27,459,204.71 27,215,932.89 23,546,020.03 30,791,195.99

应收账款 246,935,864.75 231,332,503.27 206,055,233.68 150,492,744.40

应收款项融资 2,897,803.24 6,475,909.60 - -

预付款项 21,977,965.34 22,413,223.21 34,413,357.13 15,610,537.72

其他应收款 3,871,945.66 2,825,271.61 12,052,745.48 2,529,032.95

存货 184,346,144.99 179,166,835.48 168,827,286.15 155,948,164.48

持有待售资产 -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 - - -

其他流动资产 1,598,914.32 2,154,793.51 6,190,288.49 7,844,224.02

流动资产合计 736,550,415.98 694,828,553.54 605,542,232.28 439,645,807.51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18,00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长期应收款 - - - -

长期股权投资 - - - -

投资性房地产 3,720,921.39 3,930,823.47 4,350,627.63 4,770,431.79

固定资产 115,929,742.01 115,083,329.21 118,474,548.23 114,818,598.30

在建工程 44,439,672.38 31,013,438.14 11,402,457.62 3,573,026.86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

油气资产 - - - -

无形资产 31,795,812.93 31,509,550.20 21,926,630.00 21,255,323.18

开发支出 - - - -

商誉 - - - -

长期待摊费用 441,065.01 492,214.82 457,181.92 522,964.20

递延所得税资产 4,407,632.36 4,344,745.85 3,620,670.67 3,403,528.23

其他非流动资产 6,560,362.98 8,610,439.27 5,232,630.88 6,861,943.91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7,295,209.06 194,984,540.96 165,464,746.95 173,205,816.47

资产总计 943,845,625.04 889,813,094.50 771,006,979.23 612,851,623.9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24,041,107.50 35,000,000.00 65,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

- - - -

应付票据 127,529,087.47 97,647,612.32 88,513,528.18 33,453,652.20

应付账款 126,535,401.21 102,701,020.87 85,257,642.88 94,345,644.68

预收款项 - 16,485,156.50 10,319,707.26 13,465,165.52

合同负债 10,211,888.78 - - -

应付职工薪酬 11,138,590.50 17,156,767.21 12,663,861.87 10,303,306.84

应交税费 10,256,517.84 7,882,667.02 10,989,280.15 8,905,279.44

其他应付款 9,462,840.72 15,503,781.04 9,071,362.93 6,001,835.88

持有待售负债 -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 - - -

其他流动负债 - - - -

流动负债合计 295,134,326.52 281,418,112.46 251,815,383.27 231,474,884.5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 - - -

应付债券 - - - -

长期应付款 7,319,779.08 4,679,779.08 4,659,779.08 10,273,003.18

预计负债 - - - -

递延收益 13,138,782.08 13,717,503.23 8,831,223.36 9,390,284.06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20,458,561.16 18,397,282.31 13,491,002.44 19,663,287.24

负债合计 315,592,887.68 299,815,394.77 265,306,385.71 251,138,171.80

所有者权益：

股本 69,480,000.00 69,480,000.00 69,480,000.00 66,000,000.00

资本公积 68,643,000.00 68,643,000.00 68,643,000.00 -

减：库存股 - - - -

其他综合收益 - - - -

专项储备 - - - -

盈余公积 36,879,851.19 36,879,851.19 36,801,040.57 27,899,105.18

未分配利润 453,249,886.17 414,994,848.54 330,776,552.95 267,814,347.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合计

628,252,737.36 589,997,699.73 505,700,593.52 361,713,452.18

少数股东权益 -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628,252,737.36 589,997,699.73 505,700,593.52 361,713,452.1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43,845,625.04 889,813,094.50 771,006,979.23 612,851,623.98

2、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一、营业收入 892,039,676.92 1,650,031,851.68 1,424,581,031.30 1,166,572,175.02

减：营业成本 607,185,931.87 1,132,806,476.03 998,929,544.52 908,952,649.14

税金及附加 5,061,966.01 9,434,099.11 8,501,606.11 7,062,875.37

销售费用 171,997,302.40 328,060,634.81 258,873,461.37 118,995,683.20

管理费用 15,370,921.84 34,129,785.75 35,681,356.59 25,335,394.17

研发费用 18,819,798.00 37,444,389.58 23,789,416.21 18,388,201.01

财务费用 -1,308,178.65 -1,062,851.34 1,642,735.90 2,610,612.41

其中：利息费用 311,634.17 1,142,886.19 2,598,529.73 3,133,272.67

利息收入 1,657,828.55 2,429,649.52 1,182,239.85 735,475.35

加：其他收益 4,777,233.66 10,933,305.84 8,507,483.64 5,628,813.45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

填列）

- - 4,904,550.00 -

其中：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 - - -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终止确认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 - - -

净敞口套期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 - -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

以“-” 号填列）

- - - -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 号填列）

-953,504.48 148,518.89 - -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 号填列）

-1,060,585.56 -1,461,975.64 -2,285,041.19 -915,750.27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44.79 5,203.42 -16,272.60 15,560.22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77,675,034.28 118,844,370.25 108,273,630.45 89,955,383.12

加：营业外收入 244,605.53 2,994,171.12 549,532.55 2,396,675.41

减：营业外支出 673,281.00 214,515.81 396,175.56 880,062.21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77,246,358.81 121,624,025.56 108,426,987.44 91,471,996.32

减：所得税费用 11,200,111.61 16,482,919.35 16,762,846.10 14,652,533.32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66,046,247.20 105,141,106.21 91,664,141.34 76,819,463.00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

损以“-” 号填列）

66,046,247.20 105,141,106.21 91,664,141.34 76,819,463.00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

损以“-” 号填列）

- - - -

（二） 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净亏损以“-” 号填列）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66,046,247.20 105,141,106.21 91,664,141.34 76,819,463.00

2.少数股东损益 - - - -

五、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

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 -

（一）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

- - - -

（二） 将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 - - -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

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 -

六、综合收益总额（综合亏

损总额以“-” 号填列）

66,046,247.20 105,141,106.21 91,664,141.34 76,819,463.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66,046,247.20 105,141,106.21 91,664,141.34 76,819,463.00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

益总额

- - - -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95 1.51 1.37 1.16

（二）稀释每股收益 0.95 1.51 1.37 1.16

（下转 A30版）


